
主辦機關: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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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下水道系統介紹 

二、高雄市政府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歷程 

三、用戶接管介紹 

四、辦理方式及配合事項 

五、常見特殊狀況 

六、聯絡電話 

 



1. 
2. 
雨水下水道：收集降雨時之雨水 
污水下水道：收集住戶日常生活排出之污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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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2. 
3. 

污水處理廠 
公共污水下水道 
用戶接管 

乾淨 
美麗河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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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巷寬度不足(< 80公分) 
以致無法施工 

3.拆除大隊進行違建部分拆除 

2.舉發違建移送拆除大隊  
  (妨礙用戶接管拆除第一順位) 

1.張貼公告、寄送通知單 
  一個月內自行拆除 

第1階段 
(示範宣導) 

第2階段 
(強制接管) 

81年~103年11月30日 
≧寬度80公分；鼓勵民眾自行拆除 

(水利局) 

(水利局/
工務局) 

(工務局) 

103.12.1  高雄市正式邁入第2階段用戶接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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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4章第6節110條第1款 
  建築物應自基地後側或側面之境界線退縮 

  淨寬1.5公尺以上之空地為防火間隔 

高雄市舊有違章建築修繕辦法(101.10.25) 

    舊有違章建築，應符合下列條件之ㄧ： 

  一、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本市普查
並列管之違章建築 

  二、依戶口設籍、房屋稅籍或水電繳費證明文件，足資證
明於前款期日以前已存在之違章建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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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 

地方 

～違建拆除～ 
主管機關： 
高雄市工務局 

高雄市政府為能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，故開發新的接管型式，在後巷最小空間為    80公分 

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地界線 

80cm 

地界線 

80cm 

1. 一樓以上 2. 圍牆、雨篷 
工務局 

自行拆除 
自行拆除 工務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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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2. 
前巷排水：污水排出口位於道路雨水側溝 
後巷排水：污水排出口位於防火巷排水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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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

機械(怪手)開挖方式 
開挖寬度約1m，深度1.5～3.0m 

1.5m 



` 
1. 
2. 

 

 

  

80公分 

人工開挖方式 
施工時最小空間要有80公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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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公分 



施工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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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改善 



用戶接管 

市府公辦 

12 

民眾自辦 

• 市府辦理設計 
• 市府辦理施作 
• 市府進行後續維護管理 
• 免費 

• 公告通水區範圍 
• 自行委託專業技師設計 
• 自行委託專業合格分包商施作 
• 自行後續維護管理 
• 自費 



1. 
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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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施工需求及後續維護管理 
民眾應配合自行拆除 

自拆 



雙側排水 : 80公分 
單側排水 : 75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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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2. 



陽台放洗衣機真方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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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污水混接管: 完成雨污水分流後才辦理接管 

分流 
染料試驗 
確認雨污管 

1. 

避免雨天污水回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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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化糞池打除 2. 大樓改管 



同意施作用戶接管，化糞池不必保留 
不必負擔抽水肥費用 
但地磚復舊費需自行處理 
不代辦屋內部份之施工 

衛生 
省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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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2. 
3. 
4. 

室內 

室外 



大樓污水排放 現況 

P 

大樓污水排放 改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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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排入地下室後，
經由抽水馬達將污
水排至道路雨水溝 

由大樓自行施做管
線，將污水直接排
放至道路側污水管
線 

省電 
省錢 



1. 自辦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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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2. 
申請文件共 8 項 
至水利局網站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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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設置申請書 
• 建築師及專業技師檢核表 
• 建築師簽證表 
• 專業技師簽證表 
• 建築師及專業技師自主檢
查表 

• 設施相片黏貼卡 
• 建造執照影本 
• 接入人孔施工計畫書 



21 

須查驗完成後方可接入公共污水管線系統 1. 

竣工資料卡 



1. 後巷空間認定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40cm 

後巷排水 後巷排水 

地界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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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界費用 4,000元/戶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增建 

80cm 

後巷排水 後巷排水 

地界線 

寬度足夠且兩邊住戶同意: 
簽署同意書後施工 

寬度足夠但一邊住戶不同意: 
由住戶自行申請鑑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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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建
戶 違建戶 

可接管 

違
建
戶 

違
建
戶 

違
建
戶 

只提報工務局，不同意自拆80公分之違建戶 

同意
自拆 

不同意
自拆 

❶ 

❷ 
排水流向 

排
水
流
向
 

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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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建戶 

可接管 
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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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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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
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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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 

違
建
戶 

違
建
戶 
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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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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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接
管 

可
接
管 

違
建
戶 違建戶 

可接管 

違
建
戶 

違
建
戶 

違
建
戶 

因改變排水口位置，仍不得影響上游權益 

改建 

排水流向 

排
水
流
向
 

❶ 

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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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巷拆除後又增建 

如住戶於用戶接管完成後自行將違建回復 

4. 

回復 

提報違建拆除大隊 
再次拆除 

無法清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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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內溝 

舊 
屋內溝 

新 
屋外溝 

5. 



地下室 
住戶自行完成改管 
住戶自行施作防水措施 

❶ 
❷ 

建議自行改管 ❶ ❷ 

無法
施作 

施作防水措施 

暗管 
80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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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



簡 報 完 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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